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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安市监函〔2023〕130 号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3 年安康市药品经营使用环节

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：

为继续巩固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成果，进一步规范药

品经营和使用行为，按照省药监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药品经

营和使用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药监办发〔2023〕27号）

工作要求，市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药品经营使用环节专

项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以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为根本遵

循，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为根本目的，按照国家局“讲政治、

强监管、保安全、促发展、惠民生”的工作思路，统筹发展

与安全、监管与服务，持续提升检查能力水平，强化药品经

营和使用环节监督检查，坚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，持续提升

检查能力水平，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经营范围包括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(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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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第十版)》所列涉疫药品、医保高值药品、含特殊药品复

方制剂的药品经营企业。

（二）开展药品多仓协同管理的企业（仅：国药控股安

康有限公司）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周边、产业园区、城乡结合部以及农村

地区的药品零售企业和个体诊所。

（四）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较多、被多次投诉举报、

GSP检查不合格的药品经营企业。

（五）年度药品网络销售额较大的药品批发（含连锁企

业总部）、零售企业（含连锁门店）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药品经营使用单位

1.药品批发企业(零售连锁总部)。重点检查药品购进渠

道、储运管理和信息追溯等情况，排查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证

照、挂靠走票、非法渠道购进药品、虚构药品销售流向、在

核准地址以外的场所储存药品、不按规定开展追溯等问题，

督促企业履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主体责任，保障药品质量安

全。

2.药品零售企业。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存在参与违规回收

或者销售回收药品、未按规定销售处方药、超经营范围销售

药品、违规销售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、未按规定配备执业药

师等情况。

3.药品使用单位。重点检查药品购进渠道、储存管理和

使用质量安全管理等情况，排查是否存在非法渠道购进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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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储存药品、使用超过有效期药品等问题。

4.药品储存、配送企业。重点检查冷链药品储存配送涉

及的仓库、车辆、温度监测监控设备等关键设施设备，药品

验收、暂存、出入库等关键环节，疫苗电子追溯全过程要求

落实情况和质量管理人员履职情况。

（二）药品网络销售相关企业

药品网络销售企业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销售实行特

殊管理的药品。对药品网络销售批发企业，重点检查网络交

易数据，排查是否存在非法渠道购进以及向无资质单位销售

等情况。对药品网络零售企业,重点检查销量异常增长的品

种购销情况，仓储、零售配送质量管理的合规性等情况。

四、工作安排此项工作自发文之日起，至2023年11月10

日前完成，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部署准备阶段(2023年4月1日-4月15日)

1.制发工作文件。市局根据省药监局要求下发本通知，

以及《全市药品经营使用环节集中专项检查实施方案》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局根据本通知要求，结合《2023年全市药品流

通使用监督管理工作计划》和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。

2.上报相关遴选企业名单。为切实做好省药监局部署安

排的全省药品经营企业协同检查工作以及市局组织实施的

全市药品经营使用环节专项集中检查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局要结合投诉举报、监督检查、舆情监测等情况，遴选辖区

内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省药监局协同检查和市局集中专项

检查对象，并于4月15日前报送《各县（市、区）局遴选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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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企业名单表》（见附件1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遴选上报的

企业类别为药品零售企业、医疗机构单位、药品网络销售企

业，除汉滨区局对以上类别企业各遴选上报2家外，其余各

县（市、区）局分别遴选上报1家企业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(2023年4月16日-9月30日)

市局在配合省药监局做好药品经营企业相关协同检查

工作基础上，将在全市范围内抽调异地人员交叉检查的方

式，对市局制定的药品经营使用环节专项集中检查方案组织

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可参照市局做法在本辖区开展药品

经营使用环节专项集中检查行动，要按照自行制定的实施方

案要求，组织对辖区内药品经营使用单位按类别、比例进行

监督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开展深入调查。

（三）工作总结阶段(2023年11月10前)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做好年度药品经营使用环节检查工

作总结，并于2023年11月10日前报市局药化科。工作总结包

括检查基本情况、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、取得的成效(含：

附件2)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强化

组织领导，结合《2023年安康市药品流通使用监督管理工作

计划》相关要求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，细化工作任务，明确

检查重点和工作责任，避免重复检查，逐级落实检查任务，

提高检查工作效率。

（二）监检结合，依法严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对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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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线下药品经营活动进行全面梳理和检查，要将检查与执法

相结合，以检查促监管，以检查促规范。要充分运用协查、

稽查、检验等手段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厉查处，依

法及时予以公开处罚信息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
（三）协同联动，形成合力。要落实监管事权，强化跨

区域、跨层级药品监管协同联动，着力解决共性问题、突出

问题。要加强与卫健、公安等部门的协调配合，健全信息通

报、风险会商、联合办案等工作制度，进一步形成监管合力。

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巩固企业自律、政府监管、

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。

（四）及时总结，举一反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建立

检查信息分析研判制度，对检查情况进行梳理和汇总，及时

分析研判检查发现的系统性、多发性问题，以及可能存在的

质量安全风险隐患，对日常管理水平低、质量管理体系问题

较多、质量风险较大的企业要重点监管。

联系人： 宋贤昊

联系方式: 0915 -8951859 1501723596@qq.com

附件：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局遴选上报企业名单表

2.2023年药品经营使用环节专项检查工作统计表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3 日



- 6 -

附件 1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遴选上报企业名单表

填报单位：

企业类型 企业名称

医疗机构

药品零售企业

网售企业

备注：4 月 15 日前，汉滨区局分别遴选上报 2 家类别企业，

其余各县（市、区）局分别遴选上报 1 家类别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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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药品经营使用环节专项检查工作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类别
检查单位

数量（家）

省内协同检

查单位数量

（家）

发现违规

单位数量

（家）

完成整改

单位数量

（家）

立案查处

案件数量

（家）

罚没款

金额

（万元）

吊销许

可证数

量（家）

移交公安

案件数量

（件）

备注

药品批发企业

药品零售连锁总部

药品零售企业

网售企业

医疗机构

其他企业


